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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夫人周美青與 NGO 
-洪 秋 燕-   

 

中華民國 100 年 12 月 16 日(星期五)，在陽

明山中山樓召開全國性第一次「NGO 國民大會—

公民社會發展研討會」，為推動台灣邁向公民社

會 NGO 的望年會。全國合作社組織唯一只有【有

限責任台灣區居家服務勞動合作社】參與。「NGO

國民大會—公民社會發展研討會」會中教育部吳

清基部長也蒞場致詞，第一夫人周美青女士也出

席參加。周美青女士對弱勢團體及非營利組織，

長期注入關懷對於孩子的教育特別注重；對於小

朋友、老年人和坐著輪椅的人士更特別關照，投

入心血及關懷國人有目共睹。 

台灣在 80 年代之後，除了政治力、經濟力， 

NGO 代表的是社會，而非政府，所以在國際社會

上我們必須力爭。因為 NGO 是代表社會人民福

祉，不是代表國家政府，當然是有助於政府推動

外交，但由於我們的處境艱難，情況特殊，最近

外交部內部成立了一個 NGO 委員會， NGO 雖不

代表政府，但的確可以協助政府進行一些國際社

會的改良工作。90 年代，台灣的 NGO 開始有區域

化、全球化的趨勢，國際議題逐漸受重視，例如

環保、婦女、勞工、人權等問題，許多新興問題

開始以全人類的觀點加以看待。 

NGO 以 非 營 利 為 目 的 ， 所 以 亦 稱 為

NPO-NONPROFIT ORGANIZATION，它可以有收入，

也不以營利為目的。我國中高齡婦女二度就業不

易，因職場性別區隔現象，女性在職場居於弱 

 

勢，多數擔任低階、低薪或無酬工作，99 年 1

到 11 月女性月平均薪資 39,200 元，為男性月平

均薪資 48,883 元之 80.29%；所以 NGO 組織的功

能，直接服務的功能對政府無法提供服務的對象

提供服務；第二是具有提醒政府注意新議題的功

能；第三是 NGO 提供更多社會參與的管道；第四

是要求政府進行有關社會政策及制度的改革。 

第一夫人周美青女士為推動台灣邁向公民

社會，特別出席 NGO 的望年會，總統夫人所到之

處皆受到民眾熱情歡迎，並爭相握手拍照，會中

由非營利組織提供精彩表演節目，周美青女士與

孩子們在舞台上飛躍肢體，全程參與力表支持。  

總統在元旦祝詞中提到百年燭火續發光自由、民

主、正義、文明、慈悲的燭火，為下一代繼續強

化實力，為點亮下一個世代人民心中的蠟燭， 

NGO 彼此攜手，讓我們彼此關懷與激勵。 

＜本文作者為台灣區居家服務勞動合作社理事

主席＞ 




